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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之盾护卫长江碧水东流 

贺震 

长江保护，法治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长江“立规矩”。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就是

为长江流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立“规矩”。长江保护法的出台和实施，揭

开了母亲河保护的新篇章。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江苏作为沿江省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大

保护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法律规定落到实处，以法律之盾护卫长江碧水东流。 

立法“共抓大保护” 

共抓长江大保护，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大事。2016 年、2018 年和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赴长江

上游、中游和下游实地考察，三次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把脉开方。他强调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

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通江临海，河湖众多，水网密布，在长江生态保护与修复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长江江苏段全长 433

公里，涵养着江苏 1/6的沿江生态。江苏是全国拥有长江岸线最长的省份，是长江的出海门户。全省 80%的生活生产用水都直接

或间接取自长江，占供水量 60%的 30个大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建在长江上。江苏大多数城市濒临长江，形成了长江与城市的“江

-城”关系，长江与河流的“江-河”关系，长江与湖泊的“江-湖”关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保护好长江母亲河，

唱好优美雄壮的“长江之歌”，让“春江花月夜”的美景再现，江苏责无旁贷。 

长江保护法为长江流域立下了绿色发展理念、规划、红线、措施、评估机制等五大绿色发展规矩，体现了新时代党中央对

长江流域发展的战略部署，为治理长江生态问题和发展长江经济提供了法律依据。 

长江保护法亮点甚多，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立下绿色发展规矩。长江保护法旗帜鲜明地将“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写入总则，成为长江流域各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该法明确要求，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保护应当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二是确立

流域协调机制，推行生态保护补偿。长江保护法明确，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审议

长江保护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长江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这一规定从法律上将“九

龙治水”变为“一龙管江”，促进长江流域实现“龙头”“龙身”“龙尾”协调发展。同时规定，国家建立长江流域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对长江流域江河源头和上游地区实施生态环境修复和其他保护措施给予支持。三是强化政府管理责任。长江保护法

共有 62 条有关政府的责任规定，占法律条文总数的 65%，是目前对政府责任规定最多的法律。通过系统明确政府责任、考核制

度、约谈制度和向人大报告制度，来理清部门履职边界，理顺中央和地方、部门与部门、流域与区域、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对长江流域的规划布局、绿色发展战略、资源开发利用、资源保护、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生态

保护补偿等方方面面的政府责任，进行全面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四是加强长江资源保护，推进流域休养生息。为加强长江流域

生态资源保护，长江保护法统筹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重点保护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开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

完整性评价，建立野生动植物遗传资源基因库。为了推进长江流域休养生息，长江保护法规定，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禁止生产性捕捞和禁渔，划定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砂期。五是完善污染防治措施。长江

保护法在水污染防治法的基础上，针对长江水污染的特点，增加了 6 项要求，即控制总磷排放总量，加强对固废的监管，加强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地下水重点污染源和环境风险隐患调查评估，严格危化品运输的管控，加快搬迁改造重点地区危化品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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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江大保护”走在前列 

近年来，江苏在长江大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成效之显，前所未有，沿江生态环境发

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江苏坚持把修复和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深入实施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行动计划，推动“长江大保护”走在前列。 

实施规划统筹引领，强化生态空间管控。江苏完善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严格管控空间开发利用，统筹长江“水、路、

岸、产、港、城”协调发展，推动长江岸线港口资源整合；严格落实“三线一单”，严格控制与长江生态保护无关的开发活动，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落实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压缩生产性岸线利用率，严格分区管理与用途管制，推进生态岸

线恢复；推行长江沿岸“不开发区”，实施更多的岸线“留白、留绿”工程，同时提高长江岸线开发利用的准入门槛，有效解

决岸线使用碎片化。 

排查整治排污口，推进水陆一体监管。对长江江苏段开展“健康体检”，以持续改善长江水质为中心，治理好存量问题；

按照水陆统筹、以水定岸的原则，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坚持标本

兼治，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大力推动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 

强化生态系统管护，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对长江江苏段干流、太湖及洪泽湖等周边划定生态缓冲带，系统修复沿江湿地生

态系统；统一规划、建设沿江绿色生态廊道，打造“绿满滨江生态风光带”；严禁非法采砂，全面落实长江禁渔政策，维护水

生生物的多样性。江苏还开展了退耕还湿、天然林资源保护、河湖与湿地保护修复、矿山生态修复和尾矿库综合治理、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同时强化珍稀

濒危物种拯救工作，加大长江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保护力度。 

严格环境风险源头防控，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开展长江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调查评估，从严实施生态环境风险防控措

施，限期治理风险隐患；在化工园区与人口密集区、重要设施、环境敏感目标之间，严格设立隔离带和安全防护距离，着力提

升园区重大危险源监测预警水平和专业消防能力建设；依法淘汰取缔违法违规工业园区，同时加强腾退土地污染风险管控和治

理修复。 

加大生态环境执法力度，严格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江苏建立完善长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预警应急体系，建立健全跨

部门、跨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和执法协作机制；开展联合执法、区域执法、交叉执法，从严处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强化执法监督和责任追究；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重大环境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推进实施市、县党政领导包案、销

号制度；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行政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健全和实施环保有奖举报制度，

发动社会力量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